
｢2021 東海岸悅讀 ing 說故事計畫簡章｣ 

一、依據：花蓮縣文化局「2021東海岸悅讀 ing說故事｣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透過培育本縣說故事種子人才，培養說故事與溝通的能力，運用故事與繪

本，認識並幫助兒童發展自身思考與價值觀，並配合文化局相關閱讀活動

之推廣。 

（二）為均衡本縣偏遠鄉鎮之閱讀資源，及建立北中南區等社區、部落的閱讀學

習網絡，加強培訓說故事種子志工之專業知能以及提升繪本導讀之專業知

識，以落實在地化之閱讀需求，能自發性的永續經營目標。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四、受理申請期限：110年 9月 30日前郵寄或親送至文化局圖書館承辦人莊小姐

(03-8227121分機 168)，採統一送件統一審查，由文化局邀專

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 

五、申請資格：凡曾參與過 108至 110年度本局辦理之「2021東海岸悅讀 ing-悅讀

巡迴-幸福植根、進階培訓」且獲頒結業證書者，即可據此申請 110

年度計畫補助，個人或一單位以申請一次為限(參與 110年度研習課

程學員優先審核)。 

六、申請辦理期限：110年 10月 1日至 12月 10日止期間辦理。 

七、活動內容:凡與閱讀推廣相關之活動，如： 

    (一) 親子閱讀活動。 

 (二) 繪本及療癒書目導讀活動。 

  (三) 讀書會(各類分齡讀書會及族群或偏鄉讀書會等)。 

  (四) 說故事人才培訓(含手工書製作)。 

 （五）圖書館與社區、部落之資源運用及連結。 

  (六) 閱讀推廣活動的規劃設計課程。 

  (七)其他與分齡分眾相關之活動。 

七、計畫書之撰寫: 

      (一)申請計畫書(參考格式如附件 1)，請於申請期限前送本局審核，審核通過後

由本局以正式公文通知。  

 (二)計畫書、研習手冊、海報、簡章及活動現場等，均應詳列-「指導單位：花

蓮縣政府、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等字樣。 

 (三)申請計畫書之活動內容，如有涉及不當之違法情事或與指定用途不符、未

依計畫有效運用及違反政府相關規定等，本局得不予補助。 

 (四)本局將視情形實地訪視。 

八、經費撥付及核銷方式： 

（一）請於活動結束後 2週內，提報成果報告書、領據及核銷憑證等送本局，  

      由本局審核無誤後，函知始可撥付經費。 

 (二) 核銷資料包含(以下項目均需書面及電子檔各 1份): 

1.成果報告書：參考格式。 

2.活動照片：10張(加註說明)，請以 A4列印，並請提供電子檔。 

3.領據：參考格式(如附件 4) 

4.黏貼核銷憑證：參考格式(如附件 5) 



5.經費結報表 

  6.其他：如研習手冊、文宣、剪報或其他活動資料及樣本等。 

    (三) 申請補助案者，請依據申請案之核銷規定辦理(如附件 2)。 

九、其他事項： 

           本局將依據各申請單位辦理之成效，列為下年度進階培訓及種子認 

       證之評鑑依據。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適時修正之。 

 

 

 

 

 

 

 

 

 

 

 

 

 

 

 

 

 

 

 

 

 

 

 

 

 

 

 

 

 

 

 

 

 

 

 



花蓮縣文化局「2021 東海岸悅讀 ing 說故事」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一、核銷時，若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均應按照原補助比例重新計算              

補助金額，核撥款項。 

二、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並在核銷時檢

付補助以外的計畫經費收據影印本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不得重

複報支。 

三、全部經費內容: 

(一)所有的發票或收據，均應註明購買物品名稱、數量及金額；發票抬頭為「個

人姓名」或「申請單位名稱」，發票上並加蓋證明人印章及商號統一發票章

等，(或有商號基本資料)。 

  (二)各項個人所得﹝鐘點費﹞領據應由領款人蓋章及登載身分證字號、戶籍地

址，本局將依稅法規定開列所得扣繳憑單(每次給付金額超過伍仟元整者，按

給付金額扣取百分之十的稅款)，以領據及扣繳憑單影本核銷該款。 

  (三)講師鐘點費：上限 1,200元/節(請領花蓮縣政府薪資者半價)，申請計畫主

持人擔任講師者 1,000元/節，每節 50分鐘，依實際上課時數報支。另須編

列二代健保公付額 1.91%，由自籌款支應。同 1人 1次給付金額≧20,008元

時，除於憑證用紙上編列 1.91% 公付金額外，應由應付金額代扣 1.91%為自

付金額。 

  (四)本局所開列之所得扣繳憑單僅限於計畫申請人，申請計畫內容若有講師所

得係由計畫申請人於立翌年初向報稅單位申報年度計畫講師所得。 

  (五)消費性支出應檢附統一發票收執聯(發票如為三聯式，不得以扣抵聯核銷；使

用二聯式較佳)，如為小規模營利事業依免用統一發票者，可以收據代替，收

據上應填具統一編號、日期、店號負責人章。 

  (六)核銷資料中任何記載「金額部分」如有塗改均必須加蓋經手人印章。 

  (七)補助案件請依原計畫執行，若須修改計畫內容應以正式公函通知本局並敘明

充分理由，並經本局同意方可執行。 

  (八)核銷資料送出前務請再檢查後方送出。 

  (九)收據未蓋統一編號者，需貼印花(稅率千分之四)。 

  (十)鐘點費領據上請註明活動課程，並附上活動課程表(課程安排切勿利用學童課

堂時間，宜利用寒暑期時間及假日。) 

  (十一)成果製作請詳列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執行單位： 

   (十二)可申請之活動經費項目如下： 

        1、「講師費」：每人最高金額可編列 1,200元。 

      備註:如計畫申請人擔任講師，最高金額為:1,000元。 

        2、「材料費」：每份材料經費，最高金額可編列 50元。 

        3、「場地佈置費」：每次活動場地佈置費，最高金額可編列 800元。 

        4、「交通費」：限花蓮縣境內，交通工具以搭乘「自強號」為經費支給  

           標準。 

   (十三)所有的收據(原始憑證)，同一項目請依序黏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 



 

 

 

 

 

 

 

 

 

 

 

 

 

 

 

 

 

 

 

 

 

 

 

 

 

 

 

 

 

 

 

 

 

 

 

 

 

 

 

 

 

 



成果報告書格式 

 
一、封面頁: 

 
花蓮縣文化局 

「2021東海岸悅讀 ing活動計畫」 

 

(辦理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計畫 

成果報告書 

 

 

 

 

 

 

單位負責人:○○○ 

單位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 email:○○○○○ 

單位住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二、基本資料表: 

一、補助案基本資料表 

計 畫 名 稱 ○○○○○○○○活動 

辦理單位 /負責人  

聯 絡 電 話  

實 施 地 點  

實 施 期 間  

實 際 支 出 金 額  

實 際 參 與 

活 動 人 次 
 

預 計 參 與 

活 動 人 次 
 

實 際 經 費 

分 攤 情 形 

自 行 負 擔 

金 額 
 

各補助機關名稱及

補 助 金 額 
 

附 件 

□活動簡章、海報   式   件。       □報導剪報影本    份。 

□活動照片              幀。       □簽到單影本      份。 

□原始支出憑證計        件。       □成果報告光碟    份。 

□補助經費報告表。                 □其他              。 

 

 

 

 

（請加蓋報告單位戳記或報告人印章） 

 

 

 

 

 

 

 

 

 

 

 



 

成果相片 

 

 

 

 

 

 

 

 
 

 

 

活動名稱：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圖說：  

 

 

 

 

 

活動名稱：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圖說：  

（請自行增加頁數） 

 

 

 

 

 

 

 



 

                                                           

領  據 

 

    茲收到花蓮縣文化局補助辦理「2021東海岸悅讀 ing系列活

動」-「                           」，活動經費計新台幣○○

○元整無誤，業經收訖立據為憑。 

               此  致 

花蓮縣文化局 

 

具 領 單 位(大章)： 

  統 一 編 號： 

  負責人(簽章)： 

 會 計(簽章)： 

 出 納(簽章)： 

 經辦人(簽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黏貼核銷憑證】 

（受補助單位名稱或個人姓名）   粘 貼 憑 證 用 紙 

憑 證

編 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拾 元 

 

第 

 

號 

 

業務及 

工作計畫 
文教活動 

          分支計畫 圖書管理 

用途別 獎補助費 

 

負 責 人 會 計 核 章 經 辦 人 

 

 

 

 

  

------------------------------憑 證 粘 貼 處----------------------------------------------- 

                            



【黏貼核銷憑證-講師費印領清冊】 

 

(計畫主持人及活動名稱)   講師鐘點費等印領清冊 

姓名 任職機關 日期 單價 
節

數 
鐘點費 交通費 

住宿

費 

實領金

額 
簽章 

           -       -  

  

代扣所得稅   二代健保  公付   自付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地址   

姓名 任職機關 日期 單價 
節

數 
鐘點費 交通費 

住宿

費 

實領金

額 
簽章 

           -       -  

  

代扣所得稅   二代健保  公付   自付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地址   

姓名 任職機關 日期 單價 
節

數 
鐘點費 交通費 

住宿

費 

實領金

額 
簽章 

           -       -  

  

代扣所得稅   二代健保  公付   自付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地址   

合計 $ 新臺幣      元整 

 

 

 

 

 

 

 

 

 

 



（單位全銜）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補 助 經 費 結 報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壹、補助年度： 

貳、補助計畫名稱：《「                  」》出版印製費 

參、核定補助文號：      年       月       日 蓮文推字第                      號函 

肆、預估總經費：                       元，實支                       元。 

伍、核定補助金額：   ○○○○○     元 

陸、預定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柒、實際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捌、撥款情形：未撥金額:     ○○○○○   元(本局核定補助金額，但尚未撥付)。 

玖、剩餘經費繳回：0 元。 

拾、經費收支明細： 

收    入    項    目 實  收  金   額 支   出   項   目 實  支  金   額 備     註 

花蓮縣文化局 

○○○○(此為參考範例，

請依本局核定補助金額

填寫) 

例：出版費  花蓮縣文化局補助 

○○○○(其他單位補助 

無則免填) 
○○○○ 例：美工設計費 ○○○○ ○○(其他單位補助) 

單位自行負擔金額 ○○○○ 
例：出版費 ○○○○ 

受補助單位自行負擔金

額 

     

     

     

     

合    計  合    計  

結存 （實收金額合計 - 實支金額合計） 

經辦人：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負責人：                                         

說明： 

1.凡接受花蓮縣文化局預算補助之機關.鄉鎮市公所.民間團體於補助計畫執行完畢後均應填報

本表並請核章及蓋貴單位的關防（單位全銜大印章）。 

2.支出項目及實支金額請於備註欄詳列補助單位及補助金額。 

 

 

 

 

 

 

 


